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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 LDRP 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产科LDRP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管理及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产科LDRP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 51039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WS/T 823 产房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LDRP 服务

集待产、分娩、产后恢复及产后修养为一体的家庭化分娩服务，是一种“个性化、高品质”的分娩

服务项目。

家庭式产房

配备有孕产妇从待产到分娩、产后恢复直至出院全程的医疗设备和相关设施，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

分娩医疗服务的独立用房。

导乐陪伴分娩

在整个产程分娩过程中，由一位经过专业培训的有分娩经历的导乐师全程陪伴，给予产妇心理、生

理和情感上持续的支持以及必要的信息和知识，为产妇提供专业化、人性化的服务，通过非药物镇痛方

法（心理诱导暗示、呼吸放松、电磁刺激（HANS）、陪伴分娩、水疗、音乐、环境改善）减轻产妇疼痛。

4 基本要求

人员

4.1.1 家庭式产房的人员包括：

a) 产科医生组：由主任/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组成，另配备新生儿科医师和麻醉科

医师；

b) 产科护理组：由产科专科护士/助产士组成；

c) 后勤保障组：经过专业培训，达到家庭式产房的消毒和清洁标准作业要求的清洁人员及安全

保障人员。

4.1.2 家庭式产房区的人员配备，与家庭式产房的规模效益、运行方式、入住产妇风险程度、剖宫产

率、平均住院日、医护人员技术水平和服务模式等因素相关。独立医疗单元的家庭式产房的人员配备可

参照以下原则进行配比；每张产床配置医生 XX 人～XX 人，配置专科护士/助产士 XX 人～XX 人。

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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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医疗设备

4.2.1.1 应配备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医疗器械产品，其中包括用于产妇分娩喝恢复的多功能产床，用

于对产妇和新生儿的床旁监护系统，必要的生命抢救设备、器械等；用于常规住院患者的基础医疗器械，

如电子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等；医疗设备带上使用的相关设备等。

4.2.1.2 根据临床患者要求，医疗设备分为必备医疗设备和选配医疗设备。必备医疗设备为家庭式产

房区为开展基本诊疗服务所应配置的设备；选配医疗设备为家庭式产房区进行业务提升所需要的设备。

医疗设备数量可根据助产机构的目标和孕产妇的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4.2.1.3 家庭式产房医疗设备配置清单见表 1。

表 1 家庭式产房医疗设备配置清单

设备名称 必要性 数量 设备用途

多功能产床 必佩 1张/间 用于产妇分娩

胎心监护仪 必佩 若干，可共用 用于心率和产妇宫缩压力等的连续监护

多参数监护仪 必佩 若干，可共用 检测产妇心电、血压、呼吸等生理参数

心电图机 必佩 若干，可共用 用于测量、采集、显示、记录患者心电信号，供临床诊断

输液泵 必佩 若干，可共用 用于精确定量控制注入患者体内的药液

急救用药物车 必佩 若干，可共用 用于产妇和婴儿的抢救

多用治疗车 必佩 若干，可共用 用于产妇分娩时、产科急症处理等方面

氧气设备 必佩 若干，可共用 用于产妇和新生儿

医用检查灯 必佩 若干，可共用 用于临床检查时提供照明

空气消毒装置 必佩 若干，可共用 用于空气净化消毒

婴儿辐射保暖台 必佩 1台/间 用于为新生儿提供一个空气洁净，温湿度适宜的培养治疗环境

婴儿电子体重秤 必佩 1台/间 用于新生儿称重

婴儿复苏器 必佩 若干，可共用 为新生儿提供复苏抢救

新生儿喉镜 必佩 若干，可共用 供医疗机构在麻醉条件下进行喉部检查使用

心脏除颤器 选配 若干，可共用 用于对心室颤动、室性心动过速、疑似心脏骤停患者的急救

转运培养箱 选配 若干，可共用 用电磁光谱红外范围的直接辐射能量来保持婴儿患者的热平衡

血气分析仪 选配 若干，可共用 用于测定血液及体液的PH、二氧化碳分压、氧分压等血气参数

注：此表所列设备为家庭式产房区主要医疗设备，用于常规住院患者的基础医疗器械，如电子血压计、体

温计、听诊器、输注相关设备等按常规配置即可，不在此列。

4.2.2 助产设施

宜配备助产相关设施，包括待产摇椅、挂墙式沐浴椅、分娩镜、分娩球、助产士座椅、床旁助步车

等。

4.2.3 生活设施

应配备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设施，包括衣橱、床头柜、跨床桌、餐桌椅、婴儿沐浴盆、电视剧、冰

箱、微波炉、热水器、家庭陪护者用的坐卧两用沙发等。

5 服务内容

基础服务

5.1.1 预约看诊

5.1.1.1 确认怀孕后有意愿在家化门诊看诊的孕妇，携保健手册、身份证等在家化门诊登记预约。

5.1.1.2 预约建档后由家化门诊护士根据规范产检要求及特殊病情等情况，于每次产检的前两个工作

日发送预约短信（包括产检项目及注意事项），孕妇根据短信提醒内容按预约时间就诊。

5.1.2 住院服务

5.1.2.1 孕晚期有妊娠合并症或者妊娠高危预警的孕妇，接诊专家评估确定终止妊娠时机后，由家化

门诊护士对接家化区病房预约日期及住院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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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孕晚期无妊娠合并症的孕妇有分娩发动迹象，白天家化门诊就诊，达到住院标准预约住院床

位，晚夜班急诊科就诊，达到住院标准联系家化病房预约住院床位。

5.1.3 待产服务

5.1.3.1 孕妇凭住院证在住院部办理手续后入住家化病房，病房护士热情接待，介绍病室环境及设施，

办理入院手续。

5.1.3.2 责任护士介绍病房设备如呼叫铃、病床、床头灯、哺乳枕等设施的使用，进行入院宣教，向

孕妇及家属介绍待产服务的相关内容和流程。

5.1.3.3 责任护士通知医生查看孕妇，评估分娩条件，根据家庭需求，制定个性化分娩计划。

5.1.4 产后母婴服务

5.1.4.1 对产妇的身体状况和新生儿进行产后评估，提供个性化护理服务。

5.1.4.2 为产妇提供母乳喂养技巧指导、宣教，帮助产妇掌握正确哺乳姿势和喂养技巧。

5.1.4.3 为产妇及家属提供婴儿护理技能和知识指导，包括脐带护理、排便观察、睡眠习惯、新生儿

沐浴、抚触等。

5.1.5 产后康复服务

提供产后恢复指导服务，根据产妇个体情况，制定合理运动康复计划，对产妇进行形体恢复指导，

包括产后呼吸运动、踝泵运动、凯格尔运动、产褥操等。

5.1.6 出院服务

5.1.6.1 医护人员对产妇及新生儿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符合出院要求的，提供出院宣教及指导服务，

包括产后康复、新生儿护理、出院后注意事项等内容，并告知孕产妇产后复查时间和地点。

5.1.6.2 产妇出院后 2～4 周对产妇的母乳喂养、伤口愈合、恶露排出以及新生儿黄疸、脐带等情况进

行短信回访。

个性化服务

5.2.1 导乐陪伴分娩服务

5.2.1.1 规律宫缩开始，家属陪伴，责任护士指导孕妇呼吸，协助孕妇下床活动、进食、心理安慰等。

严密观察产程、发现异常情况报告医生，协助处理。

5.2.1.2 临产后，宫口开至两厘米由助产士行一对一导乐陪伴分娩服务，内容包括产程观察、自由体

位、疼痛评估与指导、非药物镇痛方法、饮食指导、健康宣教、心理支持等，最大程度缓解孕妇在分娩

期的紧张焦虑感，获得安全感及良好的分娩体验感。

5.2.1.3 麻醉师 24 小时值守，根据孕妇个人意愿与需求，进行药物镇痛分娩；高年资产科医生全程关

注产程进展情况，及时做出相关处理；新生儿娩出前，高年资产科医生、儿科医生到场监产，巡回护士

做好应急相关准备，保障母婴安全。

5.2.1.4 适度保护会阴，最大程度减轻软产道损伤，保障母婴安全的前提下降低会阴侧切率。

5.2.2 科学饮食指导服务

5.2.2.1 根据产妇及新生儿身体状况进行合理的个性化膳食安排和相应的营养教育。

5.2.2.2 产妇膳食要科学搭配、咸淡适中，忌食生冷刺激性食物。

5.2.2.3 平衡膳食，应用膳食原则选择食物，产妇膳食应遵循以下原则：

a) 排除恶露、补充元气，促进伤口愈合、恢复子宫机能；

b) 滋阴补血、强筋健骨，促进恢复体力、增进乳汁分泌；

c) 清火润肺、补气宁神，促进体质调整；

d) 强化体能、减重塑身，防止后遗症。

5.2.3 产后心理支持

5.2.3.1 关心产妇的心理感受，多陪伴，减少产妇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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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 观察产妇情绪变化，及时与产妇或其家人进行沟通，指导家属给予产妇更多关爱，帮助产妇

心情愉悦渡过产褥期，预防产后抑郁症的发生。

6 服务管理

感染控制

6.1.1 家庭式产房区

6.1.1.1 宜设置医护人员沐浴更衣间。

6.1.1.2 分区相对独立，标识清楚，护理单元用房设置符合 GB 51039 的规定。

6.1.1.3 家庭式产房至手术室应有通畅的绿色通道。

6.1.1.4 医护工作区应设置非接触式洗手装置。

6.1.1.5 垃圾和医疗废弃物的处置应符合医院感染控制管理的相关要求。

6.1.1.6 产房感染预防与控制应符合 WS/T 823 的规定。

6.1.2 家庭式产房内

6.1.2.1 产房为Ⅱ类环境，家庭式产房内无需使用洁净技术。家庭式产房内空气平均菌落数及物体表

面平均菌落数等消毒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5982 的要求。

6.1.2.2 家庭式产房内空间布局应功能分明，洁污分开，家庭区域与分娩区域相对独立。

6.1.2.3 医疗器械、生活设施及装饰装修应便于清洁消毒。

6.1.2.4 应配备速干手消毒剂，宜配备医务人员非接触式洗手装置，符合 WS/T 313 的要求。

6.1.2.5 应保持空气清洁、首选自然通风，宜采用安全有效的空气净化、消毒设备。

6.1.2.6 可复用的医疗器械和物品应集中管理，满足消毒灭菌要求。一次性物品一次性使用。

消毒管理

6.2.1 LDRP 病房应按照《消毒隔离管理总则》的要求，建立消毒管理制度，定期做好消毒监测。

6.2.2 接产时，医护人员应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规程，认真洗手或消毒，必要时佩戴手套。

6.2.3 对传染病的产妇应按隔离技术规程护理和助产，所有物品严格按照消毒灭菌要求单独处理。使

用后的一次性用品及胎盘须放入黄色塑料袋内，消毒液浸泡后，密闭运送相关部门处理，房间应严格进

行终末消毒处理。

6.2.4 产妇分娩后，更换所有污染的床单和衣裤，清洁床底下污物盆，必要时使用消毒液浸泡。

6.2.5 出院后对每个病房进行艾叶熏蒸、空气消毒机消毒 2 小时、床单位消毒机消毒床单位.房间其他

平面卫生用 500mg/L 含氯消毒液擦拭。

安全管理

6.3.1 应建立安全管理组织，落实主体责任制，并定期检查、评估。

6.3.2 应建立照护服务安全保卫监控体系，配备必要的安保人员和设施。

6.3.3 应制定应急预案，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应急技能培训、演练，定期评估、改进。

6.3.4 应建立风险排查与管控机制，定期评估、改进。

服务质量管理

6.4.1 应建立服务质量评价机制，明确服务质量自检、自查和外部评价方法。

6.4.2 应定期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活动，对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及时发现

问题，制定持续改进措施，不断优化服务质量。

7 评价与改进

服务评价

7.1.1 应建立服务评价机制，可采用自我评价、服务对象评价、第三方评价或多方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服务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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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应在醒目位置公开意见反馈渠道，收集服务评价信息，定期分析和汇总服务评价结果。

7.1.3 服务评价的方式包括不限于问卷调查、电话回访、现场问询等。

7.1.4 服务评价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服务满意度（含患者和家属）；

——医护人员业务能力和水平；

——服务环境

——服务设施配置。

7.1.5 应建立服务监督机制，明确服务质量的自查自纠和评价方法,主动接受服务对象监督，对外公布

服务监督或投诉电话。

服务改进

7.2.1 应建立服务改进机制，对满意度调查、评价结果、投诉信息和意见反馈情况进行分析，并制定

持续改进措施。

7.2.2 应定期对服务质量进行自评，根据评价结果，及时针对服务过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分析，

制定纠正或整改措施，并跟踪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实现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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